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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科东奖教金实施细则
为促进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育事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秉承“以本为本”、深耕教学的育人理念，在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的支持下，特设立“科东奖教金”，聚焦本科教学一线，旨在表彰在专业建设、本科教学贡献、人才培养、教学管理、学业指导与学生发展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职工。具体奖励范围与名额如下：
一、奖励对象及条件
[bookmark: _Hlk213312759]1．奖励对象：评选并奖励在岗的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系主任、专业负责人、辅导员、其他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含教务办、学业拓展中心、职业发展中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教学管理中心）、班导师、专业教师。其中：系主任、专业负责人2-4名；辅导员、其他相关教学管理人员2-4名；班导师2-3名；专业教师4-6名。除班导师外，其余奖励对象评选期内所在岗位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两年。
2．奖励条件：
2.1 优秀系主任
依据评选期两年内商学院年度中层干部考核结果标准化平均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2.2 优秀专业负责人
[bookmark: OLE_LINK7]依据《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专业绩效考核办法》，对评选期内两年的年度专业绩效考核结果经标准化后的平均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2.3 优秀专业教师
依据《商学院本科教学考核与绩效管理条例》，对评选期内两年的年度教学质量评价（40%）与教学贡献度评价（60%）总分值经标准化后的平均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2.4 优秀班导师
依据《商学院班导师考核办法》，对评选期内班导师的考核结果标准化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2.5 优秀辅导员
依据《上海师范大学辅导员考核办法》，对评选期内两年辅导员年度考核结果经标准化后的平均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2.6 优秀教辅及行政人员
依据《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行政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综合评选期内两年的年度考核结果标准化平均得分作为遴选标准。
三、奖励金额
优秀系主任、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奖励10,000元/人。
优秀班导师、辅导员、教辅及行政人员奖励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人。
四、申请与评审程序
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以下程序进行：
1．申请者需提交个人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学院成立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和入围名单公示。
2．评选期内对专业建设、本科教学贡献、人才培养、教学管理、学业指导与学生发展有特别突出贡献的教职工，可由评审委员会直接单独提名为候选人。
3．评审委员会对入围人员进行综合评价。
4．评审结果将在学院网站公示，接受监督。
5．公示无异议后，由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与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共同颁发证书及奖金。
五、其他事项
1．奖教金奖励总额为10万元人民币。若余额无法支撑当年奖励总额，将按相应折扣比例发放。
2．获奖者需在学院活动中分享经验，发挥示范作用。
[bookmark: _Hlk219194044]3．在评选期内，如存在违反师德师风相关规定、发生教学事故等行为，一票否决。若获奖者在获奖后3年内出现违反师德或学术不端行为，将取消奖励称号并追回奖金。
4．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奖事宜，评审委员会由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商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行政工作负责人和捐赠方代表组成。
5．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成果从2024年1月1日算起，解释权归评审委员会。
6.本细则未尽事项，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2026年1月13日
[在此处键入]

3

image1.png
SFB

School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Y YR L1y





